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嵊政干〔2022〕7 号

嵊泗县人民政府
关于柴芬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县政府决定：

柴芬娜同志任县教育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县行政学校副校长，

县社会主义学校副校长职务；

洪轶同志任县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队队长，免去其县市场监

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职务。

免去何军同志的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嵊泗县分中心主

任，县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免去林豪杰同志的县教育局副局长职务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9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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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县检

察院，县人武部，省、市属在嵊单位。

嵊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